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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大通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州大通资源开发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二十二次会议聘任董事会秘书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经审阅本次会议拟聘任的董事会秘书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，

我们认为公司拟聘任董事会秘书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资格和能

力；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推荐、提名、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对董事会拟聘任的董事会秘书

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大通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

秘书的独立意见》签署页） 

 

全体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廖集浪：             

     

曾勇华：             

    

沈柳生：              

   

高咏：              

 

 

2018 年 3 月 5 日 


